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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攬商進廠注意事項 

一、基本規定事項： 

1. 本公司嚴禁帶、吃檳榔及酒精類飲品。 

2. 作業中嚴禁吸煙，吸煙時務必於廠區指定地點。 

3. 作業中務必配戴必需之安全防護具。 

4. 廠內嚴禁任何賭博、打赤膊、赤腳、粗言惡語與打架等之行為。 

5. 非經許可禁止攜帶攝影器材進入廠區，如需照相，務必經過本廠陪同人員代為申請。 

6. 安衛單位、稽核單位、採購單位不定期查核，一經發現違反規定即拍照糾舉並依「違反

安全衛生規定扣款通知單」扣款項目開罰，繳交採購單位於工程款中扣除。 

二、進廠前： 

1. 承攬商每年入廠前應依『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程序』，完成「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

及「危害因素告知單」並繳回採購單位。 

2. 參加本公司舉辦之「承包（供應）商教育訓練」。（經本公司通知，由接洽之採購單位

協助廠商報名）。 

3. 出席「承攬商施工前安全衛生會議」。（經本公司通知）。 

4. 承攬商每一工程入廠前應完成「承攬商入廠工作申請書」並繳回採購單位；且工程作業

中若須動火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吊掛作業、切割作業、化學品灌裝作業，則須依作業

類別由採購單位提供「動火作業前自主檢查表」、「局限空間作業前自主檢核表」、

「吊掛作業前自主檢查表」、「切割作業前自主檢查表」、「化學品灌裝作業自主檢核

表」，承攬商須依表單內容確實進行作業檢點，並於每日作業結束將該表單繳回採購單

位，由採購單位繳交安全衛生單位存查。 

5. 承攬商人員入廠施工時，應至警衛室換發「工作證」並隨身攜帶，未隨身攜帶「工作

證」之承攬商人員不准入廠施工。  

6. 本公司承攬商需依『共同作業協議組織管理程序』，辦理共同作業協議組織入、退會申

請及出席相關作業會議並依會議決議辦理。 

三、施工前： 

1. 施工前作業環境檢查，以確認其相關風險已考量並採取適當防範措施。 

2. 個人防護具檢查，依其所從事之作業穿戴適合之個人防護具。 

3. 施工機具檢查，施工前應針對施工機具進行自動檢查，以確保施工安全。（含危險性機

械、設備之檢查合格證及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等）。 

4. 操作者應具備相關合格證書/照。（如：堆高機、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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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器或設備應設置安全裝置。（運轉部分設置護罩、護蓋；電氣設備接地；電焊機設置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潮濕場所或金屬良導體內從事電器作業設置漏電斷路器；及其他警

告標語等）。 

四、施工中： 

1. 施工時應確保機器或設備之各項安全裝置功能正常。 

2. 施工時不得妨礙通道或其他人員之作業，如有妨礙應於「共同作業協議組織會議」提

出，並圍設警示區及採取適當之措施。 

3. 斷電作業應於電源處標示「維修中禁止送電」及上鎖，以免誤送電造成感電。 

4. 操作者應具備相關合格證書/照，若未具備相關合格證書/照禁止操作。 

5. 機器或設備應設置安全裝置，若未設置安全裝置禁止使用。 

6. 因施工需要拆除或開啟之物品，應請該區域人員暫停作業，且設置警示區禁止相關人員

進入，以防止人員誤入而造成職災。 

五、施工後： 

1. 斷電作業復電前須確認人員無危害之虞方可送電。 

2. 作業現場設備及環境復歸原位（如：因施工需要拆除之防護器具或其他設備等）。 

3. 清理作業環境。 

4. 施工廢棄物、廢水運離。（依法處理禁止任意傾倒） 

六、承攬商危險性機械設備借用流程： 

1. 適用對象：承攬商、送貨司機、非銀泰公司作業人員均屬之。 

2. 各承攬商進廠施工前，需繳交欲進廠施作人員，危險性機具操作人員證照名冊及有效證

照影本給採購單位。 

3. 採購單位依承攬商所提供資料，製作承攬商證照清冊並將相關證照掃檔描放置於 WF 系

統文件管理中心。 

4. 承攬商作業人員欲借用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時，應由本公司收料窗口或採購負責人員至上

述電腦資料夾內確認借用人員有無相關證照，並確認其服裝是否符合公司規定，無誤後

再向該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保管人借用。 

5. 任一借用危險性機械或設備者，經查違返上述規定者，日後一律不得借用，違者收料窗

口或採購負責人員記申誡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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